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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提交的资料 

俄罗斯联邦 

             原文 英文  

             1998 年 11 月 30 日  

 1.  俄罗斯联邦有关公民资格的法律是 俄罗斯联邦公民资格法 该法 1992

年生效 这项法律考虑到普遍承认的国际法准则和原则以及 俄罗斯联邦宪法 中

有关公民资格和人权的规定 该法规定 在俄罗斯联邦 人人有获得公民资格的权

利  

 2.  在俄罗斯联邦与有关国家定有相应双边条约的条件下 俄罗斯公民一旦提

出申请可同时具有该国的公民资格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者可获得俄罗斯联邦公民资

格  

(a) 承认自己是俄罗斯联邦公民  

(b) 出生地在俄罗斯联邦  

(c) 履行了公民登记手续  

(d) 被授予公民资格  

(e) 给恢复俄罗斯联邦公民资格  

(f) 在领土由一个国家转手另一个国家时选择俄罗斯联邦公民资格 或具

有俄罗斯联邦有关条约所规定的其他理由  

(g) 具有 俄罗斯联邦公民资格法 所规定的其他理由  

 3.  在 公民资格法 生效之日以前长久居住在俄罗斯联邦 并在生效之日以

后一年内未声明不希望具有俄罗斯联邦公民资格的所有前苏联公民均自动获得俄罗

斯联邦公民资格  

 4.  这类人包括父母是俄罗斯公民的子女 不论其出生地如何 如果双亲之一

是俄罗斯公民 而另一人是无国籍者 子女也是俄罗斯联邦公民 不论其出生地如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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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如果双亲中的另一人具有另一种公民资格(另一国家的公民资格) 子女不论

出生地如何 其公民资格根据父母的书面协议确定 在没有这种协议的情况下 如

果子女出生在俄罗斯联邦 即获得俄罗斯联邦国籍 否则 即变成无国籍人  

 6.  如果不知父母是谁 或由是其他国家国民的父母在俄罗斯联邦所生 或有

关国家不给他们国籍 或由无国籍父母在俄罗斯联邦所生 子女即成为俄罗斯联邦

公民  

 7.  通过登记获得俄罗斯公民资格可以说是给予公民资格手续的一种简化形

式 为通过这一手续获得俄罗斯公民资格 必须递交申请以表示愿意成为俄罗斯公

民 长久居住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 没有居住国公民资格的俄罗斯人也可能通过简

化登记手续获得俄罗斯公民资格  

 8.  至于外国公民和无国籍人 根据 公民资格法 第 19 条 他们被给予俄罗

斯公民资格的通常条件分别是在谨接申请之前在俄罗斯联邦长久和不间断居住五年

和三年 对得到承认的在俄罗斯联邦的难民 这些时间限制减少一半  

 9.  在给予俄罗斯联邦公民资格方面 不允许基于籍贯 社会地位 种族

或种族群体 性别 教育 语言 对宗教的态度 政治观点或其他信仰的任何

歧视  

 10.  俄罗斯联邦鼓励无国籍人获得俄罗斯公民资格 不阻止他们获得任何其他

公民资格 俄罗斯联邦认为 任意剥夺公民资格违反一项基本人权 即 有权利的

权利  

 11.  公民资格是充分实现人权的一个必要条件 失去前身国公民资格和获得

继承国公民资格的困难可造成很多人类悲剧和对普遍承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

侵犯  

 12.  随着一些新国家的出现 特别是在前苏联和东欧 公民资格问题变得具有

特殊重要性 虽然公民资格实际上是受国内法管辖的问题 但这种制度直接影响到

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 因此 国家在公民资格方面的立法权不是绝对的  

 13.  近几十年来国际人权标准的发展使得有可能在国际上对侵犯人权的国家

国内立法的规定提出质疑 因此 国家在从法律上处理公民资格问题时必须确保人

权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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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俄罗斯联邦认为 在国家继承的情况下 当前身国不复存在时 其所有公

民都有权获得继承国的公民资格 在苏联解体后形成的国家的多数都遵循了这一原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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